晋江市工业（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采购园区项目招商服务询价公告

为进一步推动我市园区标准化项目招商工作，加快签约企业转产落地，加速投产企业达产满产，全力释放园区标准化项目的产出效益。我办决定公开询价采购园区项目招商服务，欢迎符合资质的单位积极参与。有关事项如下：

项目名称：园区项目招商服务

项目询价单位：晋江市工业（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采购预算：20万元/年

四、服务采购服务期限：2年

五、采购方式：询价

六、项目服务内容

1.策划、组织入园场景式招商、进园区促落地投产、进园区赋能服务等活动10场以上，收集、整理、编制园区项目相关招商图文资料，组织开展园区项目招商宣传，确保年度新增签约入园企业在100家以上。
2.每月至少跟进、梳理、汇总并及时更新一轮园区招商进度及运营情况，及时反馈汇总。

3.协助做好超100家人园企业业态审查监督，指导入园企业落实注册进园或固投纳统筹要求，并做好梳理汇总。

4.协助向上沟通对接泉州园区办，及时跟进季度及年度考评的要求，配合做好我市园区标准化季度、年度考评工作。

合同签订计算方法是从合同签订之日开始，经过两个完整的年度周期后结束。服务内容完成时限按年度来计算，2个年度均需完成服务内容指标要求。
七、资格要求

1.被询价单位须具备产业园区咨询、招商服务或人力资源服务等相关资质；
2.被询价单位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3.被询价单位须为中国境内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

4.被询价单位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书面声明；

5.被询价单位应在询价公告要求的截止时点前分别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并打印相应的信用记录的复印件（或截图）;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八、服务要求

1.在服务期内，按时保质完成各项工作，根据需要提供相应的咨询等服务，并根据甲方要求和建议及时做出调整，必要时要派驻项目专人到甲方处开展服务工作，派驻服务人数不低于3人。

2.采购中标单位应当在中标公示结束后，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采购中标单位放弃中标项目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九、报价文件要求

1.被询价单位应一次性报出不得更改的价格，报价以项目单价进行报价，金额以人民币为单位；

2.报价金额应包括食宿费用、交通工具及使用费、劳务等与本项目有关的一切费用及符合本项目要求产生的不可预见的费用。

3.结算时总价不得超过采购方预算，项目验收合格后费用一次性支付。

十、提交材料清单
　　1.报价单（见附件），需用信封密封；
2.相关工作的项目证明材料或资质等相关佐证材料

3.营业执照复印件、信用记录的复印件（或截图）、无重大违法记录书面声明。
4.上述材料均须加盖公章，复印件注明“与原件相符”，并在询价期间内报送至市园区办。
十一、询价时间

2024年8月26日——2024年9月3日（截止至下午17：30，逾期不再接受报价）
十二、联系方式

晋江市园区办

电话：0595-82992102
地址：泉州市晋江市罗山街道世纪大道三创园服务中心一楼市园区办

十三、监督渠道

询价期间如有异议，可向晋江市纪委监委驻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纪检监察组、晋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晋江市园区办反映。

晋江市纪委监委驻市工信局纪检监察组

电话：0595-85665322


晋江市工信局办公室

电话：0595-85681641

晋江市园区办

电话：0595-82992102
附件：园区项目招商服务报价单
晋江市工业（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年8月26日

附件

园区项目招商服务报价单

	报价单位

（盖章）
	

	经营场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具备的资质
	

	可派驻人员（人）
	

	报价（元/项）
	

	报价承诺
	1.我方已认真阅读公告内容并知悉报价要求，承诺报价内容真实有效，报价后不会以任何理由和方式要求更改，若最终结算总价超采购方预算，将按采购方预算价结算；

2.我方已认真阅读公告内容并知悉服务要求，承诺成交后提供不低于公告要求的服务，若无法提供，我方将承担违约责任；

3.我方承诺所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若存在弄虚作假行为，我方将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我方承诺最近三年未被列入行业诚信档案不良执业记录名单。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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